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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總統就職演說：
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的
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
再生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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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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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廢棄物數量統計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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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廢棄物：746萬公頓 事業廢棄物 ：1897萬公噸

2016年廢棄物總量：2,643萬公噸

焚化 回收註

28％ 72%

再利用 處理 出口

廚餘
58萬公噸

回收
375萬公噸

其他
313萬公噸

掩埋

77% 16% 0.05%

*暫存6%

58%
41%1%

50% 8%42%

工業
87.93%

營建
8.68%

農林
0.86%

醫療
0.54%

交通
0.22%

教育
0.03%

國防
0.01%

其他
1.73%

註：已公告應回收33項，如廢容器、電子電器、機動車輛等，
非屬前述公告之回收項目另包括紙類、鐵類、塑膠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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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物料使用情形統計 現況分析

我國物料約有7成來自進口
金屬100%進口、化石燃料99.8%、生物質66.3%、非金屬

32.7%
前述物料每年使用約3.3億公噸，扣除加工再出口物質，

國內實際消費量2.6億公噸，平均每人每年消耗11.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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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質 金屬 非金屬 化石燃料

國內開採
33.75 %

國內開採
0 %

國內開採
67.33 %

國內開採
0.19 %

進口
66.25
%

進口
100 %

進口
32.67
%

進口
99.81
%

資料來源：環保署永續物料管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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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國際推動情形-歐盟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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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歐盟發表循環經濟推動計畫（An EU action plan for
the Circular Economy），以塑膠、食物廢棄物、關鍵物料、
營建廢棄物及生物質為優先推動領域；2018年1月提出塑膠
循環經濟策略，減少一次性塑膠用量，且2030年塑膠包材必
須是可回收的。

圖片來源：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 A zero waste 
programme for Europe（EUROPEAN COMMISSION）

推動計畫指出循環經濟提
升歐盟競爭力、減少原物
料價格波動的衝擊、創造
新的商機、創造在地就業
機會及有助於社會的凝聚
力。涉及歐盟相關組織包
括環境總署、成長總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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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國際推動情形-荷蘭 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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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荷蘭提出2030年前礦物、石化及金屬類降低50％原生
原物料使用；2050年僅使用可持續生產、可再生或普遍可得之
資源。

 推動之相關部會含括基礎建設與水管理部[1]、經濟與氣候變遷政
策部[2]、、內政部及王國關係部[3]、外交部[4]等

[1] Ministry of Infrastructure and Water Management，如我國國發會、經濟部與環保署
[2]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limate Policy，如我國經濟部與環保署
[3]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Kingdom Relations，如我國內政部
[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如我國外交部

圖片來源：荷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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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Green Deals 現況分析

 中央政府與民間之自願性協議，訂定約3年短期明確目標，共同達
成綠色成長的目的，並由政府負責排除法規障礙。已簽署者包括
垃圾焚化底渣、污泥生質化處理、建築材料、綠色採購及公共運
輸溫室氣體減量等領域。

圖片來源：

參與者研擬
協議

擬定目標及
方案

法律評估
簽署Green 

Deal
公開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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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垃圾焚化案例：荷蘭基礎建設與環境部及荷蘭廢棄物管理協會共
同簽署，政府協商訂出焚化底渣再利用 低標準，民間投入技術
與設備升級，共同協議增加金屬回收率，並於2020年將焚化底渣
100％應用於級配粒料、混凝土製品及磚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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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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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策略（1/5） 目標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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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定
2
0
2
0
年
目
標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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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及
荷
蘭
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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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循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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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策
略

註：以2016年為基準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策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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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產

3.促進產業鏈結共生，提高生產流程能資源效率，減少廢棄
物產生

3.促進產業鏈結共生，提高生產流程能資源效率，減少廢棄
物產生

2.推動易循環的產品設計，朝更耐久、易修復、可回收設計
․推動搖籃到搖籃設計；產業設計指引；綠色費率

2.推動易循環的產品設計，朝更耐久、易修復、可回收設計
․推動搖籃到搖籃設計；產業設計指引；綠色費率

1.健全物料基線資料，掌握全國物料使用情形
․盤點關鍵物料能資源使用情形，提升使用效率及循環率

1.健全物料基線資料，掌握全國物料使用情形
․盤點關鍵物料能資源使用情形，提升使用效率及循環率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推
動
計
畫
︵
跨
部
會
︶

年

107
│

109

目標及策略

 建議加強措施，請各部會協助
• 調查盤點關鍵產業，提供指引及誘因，提升該產業物料使用效率及循

環利用率，減少廢棄物（經濟部、科技部）
• 採取措施推動易循環的產品設計及生產者產品延伸責任，引導業者於

產品設計及生產時納入循環概念（環保署、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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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策略（3/5）

6.延長產品壽命，生產者保留產品所有權，帶動生產者延伸
責任制
․媒合維修管道；延長產品保固

6.延長產品壽命，生產者保留產品所有權，帶動生產者延伸
責任制
․媒合維修管道；延長產品保固

5.推動政府綠色採購，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機關採購環
保產品
․目標109年各縣市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數量於公共工程比例達

70%；政府機關綠色採購金額達90億元

5.推動政府綠色採購，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機關採購環
保產品
․目標109年各縣市使用焚化再生粒料數量於公共工程比例達

70%；政府機關綠色採購金額達90億元

4.創造綠色消費模式，減少拋棄式產品、加強教育及宣導
․限制一次性用品；推動產品重複使用示範計畫

4.創造綠色消費模式，減少拋棄式產品、加強教育及宣導
․限制一次性用品；推動產品重複使用示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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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目標及策略

消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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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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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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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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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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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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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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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年

107
│

109

 建議加強措施，請各部會協助
• 政府綠色採購，帶動易循環產品設計及二次料市場（各部會）
• 推動化學品及產品租賃服務，延長產品壽命（經濟部）
• 創造綠色消費，幫助消費者瞭解環保標章及綠色產品（環保署）

1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目標及策略

9.完備法規制度，檢討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法規9.完備法規制度，檢討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法規

8.強化再生能源技術及新興產業發展，促進能源回收
․建置廚餘生質能廠；推動小型廚餘堆肥工作

8.強化再生能源技術及新興產業發展，促進能源回收
․建置廚餘生質能廠；推動小型廚餘堆肥工作

7.強化回收循環體系，加強前端分類及回收成效，升級回收
再利用
․廢塑膠、工業用包裝材、關鍵金屬物料、營建廢棄物

7.強化回收循環體系，加強前端分類及回收成效，升級回收
再利用
․廢塑膠、工業用包裝材、關鍵金屬物料、營建廢棄物

107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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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策略（4/5）

廢
棄
物
管
理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推
動
計
畫
︵
跨
部
會
︶

年

107
│

109

 建議加強措施，請各部會協助
• 針對面臨處理問題之廢棄物（如半導體污泥），成立共同處理中心或

體系（科技部、經濟部）
• 社區、餐飲業及市場落實垃圾分類（衛福部、農委會、環保署）
• 醫療廢棄物處理措施訂定更精進之處理量目標及期程（衛福部）
• 規劃下水污泥能源回收期程與目標（內政部）
• 規劃農業廢棄物生質能源回收策略措施（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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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及策略

12.提供經濟誘因，刺激物料循環及循環經濟之推動12.提供經濟誘因，刺激物料循環及循環經濟之推動

11.加強技術研發與創新，強化資源再生與升級回收再利用
的資源循環技術
․補助廢棄物技術創新研發；提升底渣再利用技術

11.加強技術研發與創新，強化資源再生與升級回收再利用
的資源循環技術
․補助廢棄物技術創新研發；提升底渣再利用技術

10.確保二次料或再利用產品品質，與建立監督機制，完備
再利用規範

10.確保二次料或再利用產品品質，與建立監督機制，完備
再利用規範

14

推動循環經濟-廢棄物資源化策略（5/5）

二
次
料
市
場

資
源
回
收
再
利
用
推
動
計
畫
︵
跨
部
會
︶

年

107
│

109

 建議加強措施，請各部會協助
• 確保二次料品質，建立監督、認證及規格分級制度（環保署、經濟部）
• 提升廚餘有機質循環技術，如製作飼料、黑水虻處理（環保署、農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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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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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機物轉換生質能 推動重要工作

17

推動作為生質能，可減輕焚化廠興建壓力，亦可
促進資源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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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機物資源化為再生粒料

18

推動重要工作

可摻配之廢棄物

國內主要無機廢棄物
來源與數量

道
路
工
程

直接用於填地材料

應用於港區工程

-31萬公噸/年

控制性低強度材料(CLSM)

•氧化/還原碴、底渣、污泥
•年需求量250萬公噸

道路基底層

•氧化碴、底渣
•需求量：視新設道路需求

瀝青混凝土(AC)

•轉爐石、氧化碴-粒料
•廢輪胎-橡膠瀝青
•年需求量：1,000萬公噸

水泥廠水泥生料

•還原碴、底渣、煤灰
•水泥年產量1,920萬公噸

總年產量
1,180萬公噸 回

填
料

水
泥
廠

轉爐石：160萬公噸/年
氧化碴：110萬公噸/年
還原碴：030萬公噸/年

底渣：90萬公噸/年

煤灰：540萬公噸/年
污泥：250萬公噸/年

環保署
經濟部
工程會
內政部
交通部

環保署
經濟部
工程會
交通部

環保署
經濟部
工程會
交通部

環保署
經濟部

煉鋼業

焚化廠

（其他）

 資源應適材適所，推廣於
公共工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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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生粒料運用跨部會推動小組
2.符合施工綱要規範及工程契約

24座垃圾焚化爐
底渣：90萬公噸/年

廢棄物
644萬公噸/年

再利用機構
資源化處理

工程應用

基
地
填
築
及
路
堤
填
築

(38%
)

控
制
性
低
強
度
回
填
材
料

(37%
)

道
路
級
配
粒
料
底
層
及
基
層

(24%)

低
密
度
再
生
透
水
混
凝
土
(1%)

供料機構

環保單位落實全程管理 工程單位確保工程品質

再生粒料品質 流向管理

無機物-以焚化爐底渣為例 推動重要工作

環保與工程單位共同配合推廣

預拌廠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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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機物-港區工程應用再生粒料 推動重要工作

使用材料 港區工程 主要效益

焚化再生
粒料

•港區管溝回填

替代天然資源開採，保留珍
貴天然資源

•港區道路底層

•停車場底層

•廣場底層

轉爐石
粒料

•港區道路鋪面
•停車場鋪面

轉爐石較天然粒料堅硬磨損
率低，延長道路使用年限，
且具成本優勢

•施工便道
鋪設速度快、路面平整、成
本低且一週後表面固結提升
承載力

•海岸防護設施
轉爐石較天然粒料堅硬磨損
率低，能抵抗波浪拍打侵蝕

可應用之項目可應用於濱海工業區/港區

港區發展建設，工程材料使用量大，借鏡國外經驗將
再生粒料應用於港區工程建設，減少開採天然粒料

20

日本大阪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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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廢棄物回收 推動措施及重要工作

21

電子廢棄物中的
金、銀、鈀、銅、錫
及鎳，國內已透過回
收技術的提升，將電
子廢棄物中的有用物
質精煉再製，送回產
業鏈使用。

將推動國內資源回收
業建立平台共同進行
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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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創新模式 推動重要工作

資料來源：大豐環保、歐萊德 22

推動塑膠循環利用
以e化及生活化
提升回收效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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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全力推動資源化（1/2） 結語

落實總統政見，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時代
規劃中之環資部綜理環境資源，廢棄物管理單位將

改制為資源循環司，掌握相關資源使用情形，建置
資源循環平台，進行整體政策規劃與管理整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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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合作全力推動資源化（2/2） 結語

促進廢棄物資源化，除可讓物質循環利用，並可減少
處理設施興建壓力
可資源化作為工程粒料者，請各相關單位訂定使用規範，

請工程會繼續協助修訂施工綱要規範；請內政部、經濟
部及交通部所轄工程單位將底渣、爐碴再生粒料納入工
程使用

再生粒料可大量應用於港區工程建設，請港務公司及本
署共同規劃推動

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配合推動「資源回收再利
用推動計畫」相關措施，以逐步邁向循環經濟

請經濟部及科技部儘速自行或輔導業者於園區內完成
設置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

25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願景 結語

26

物質全循環
零廢棄

強制規定使用一定比例
再生料或可再生物質

優先使用再生料
或可再生之物質

循環經濟

‧ 2020s

‧ 2030s

‧ 2050s

短程

中程

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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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

健全物料基線資料

掌握全國物料（包含原物料與廢棄物）基線
資料

強化國家永續物料管理資料庫

確保永續安全的關鍵物料料源

推動易循環的產品設計

使產品設計更具耐久性(Durability)、可升級
性(Upgradability)與可修復性(Reparability)

使產品設計更具可回收性(Recyclability)，在
壽命結束時有效率地回歸到生物或工業循環

強化產品設計獎勵機制

提高生產流程的能資源
效率，減少廢棄物產生

加強產業產出之廢棄資源互相鏈結，促進產
業共生

減少廢棄物產生，維持廢棄物處置(Final 
Sink)極小化之基本要求

加強產業污染防治及減廢輔導與推廣

實施策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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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消費

創造綠色消費模式

減少一次性消費品

鼓勵使用耐久循環性產品

推動再生資源及再利用產品標示使用之材質及比
例

加強教育及宣導，以鼓勵低浪費及低碳生活

推動政府綠色採購

加強推動公共工程使用再生粒料

機關優先採購環保產品、有國家標準之再生資源
及再利用產品，並採購可持續使用的產品或服務

發展以租代買採購模式，以促進產品循環設計

延長產品壽命

各部會所轄事業或法規所管事業推動產品維修及
二手物品交換

生產者保留產品所有權（Producer Ownership）
，來帶動生產者延伸責任制

強化及推動零售業維修功能；加強維修業及二手
行業發展

實施策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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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
管理

強化回收循環體系
加強前端分類及回收收集成效，避免降級回收(Down cycle)

加強處理業與生產者的連結，提高回收效率與品質

促進能源回收

確保廢棄物符合層級管理原則(Waste Hierarchy)，強化再生能源技
術及新興產業發展，持續推動能源回收再利用(Energy Recovery)

完備法規制度

檢討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法規

檢討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相關法規

檢討評析國內產業用料對於資源性廢棄物種類之管理相關法規

二次料
市場

確保二次料或再利用產
品品質與建立監督機制

建立再利用之規範、產品標準或流程

建立二次料或再利用產品使用之追蹤、確保、查核、或驗證制度

加強技術研發與創新
強化資源再生與升級回收(Up cycle)的資源循環技術

針對資源循環技術瓶頸，建立產官學研合作平台加速研發

鼓勵資源循環、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創意作為

提供經濟誘因
利用融資、貸款優惠、補助、獎勵、補貼、污染稅或其他經濟措施

或手段，以降低阻礙並刺激物料循環及循環經濟之推動

實施策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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